
个人简介

1995年获律师资格，2004年获司法职业资格。曾任教于中南大学，从事法学教学工作。后在中共湖南省纪委、省监察厅任职六年，从事执纪执法工作。2004年至今，专职

从事律师工作。

教育背景/专业资质

1991年-----1995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

1999年-----2003年湖南大学法学硕士

个人荣誉

湖南省律师协会理事;湖南省2005-2007年度优秀律师

工作经历

1997年--2003年，中共湖南省纪委、省监察厅；

2004年--2009年，湖南君安达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2009年--2013年，湖南佳境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2013年--2019年，上海协力（长沙）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高级合伙人；

2019年至今，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一级合伙人

代表业绩

近年代理民商事诉讼案件中典型案件有：

湖南国际经济开发集团公司与华夏银行押汇担保纠纷案；

湖南国际经济开发集团公司与湖南有色金属财务公司借款担保纠纷案；

浏阳市天和实业有限公司与湖南永安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建筑施工合同纠纷案；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租赁合同纠纷案、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借款担保纠纷系案；

申奥房地产公司与红星建筑工程公司建筑施工合同纠纷案、工程置业公司与成功新世纪公司欠款纠纷案；

长沙永安房地产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系列案；

长沙麟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深圳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与深圳盛世基业置地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案；

湖南省建工集团总公司与湖南鸿信置业有限公司工程款结算纠纷案；

长沙理想房地产公司与中冶长天公司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案；

长沙开福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系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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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某与湖南绿岛明珠房地产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

李某与怀化农商行借款合同纠纷案；

北京师大安博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长沙亚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系我国VIE结构司法判决第一案）等。

近年担任辩护人的刑事案件中典型案件有：

湖南省某周报原副社长彭某受贿、挪用公款案(省纪委交办，一审数罪并罚十二年，二审改为八年)；

湖南某上市公司高管傅某受贿、内幕交易案（省纪委交办，检察院最终认为受贿罪证据不足、内幕交易罪行轻微，决定不予起诉）；

中建某局湖南某国际机场项目经理（正处级）受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一审法院认定只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一罪，判处缓刑）；

湖南某区委常委、副区长受贿案（省纪委交办，检察机关最终认定证据不足，作撤销案件处理）；某商业银行客户经理受贿案（市纪委移送，一审法院认定自首，判

决缓刑）；

某市烟草局干部贪污案（市纪委移送，一审法院认定自首，判决缓刑）；

某地级市副市长雷某系列案中某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李某行贿案(省纪委统一组织查办，后由检察机关决定取保候审，作不起诉处理)；

颜某等人特大伪造、出售伪造可用于抵扣税款发票案（该年全国十大涉税犯罪案件，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某高速公路公司原党委书记、经理曾某受贿、贪污案（中央纪委督办，省纪委交办，法院最终认定只构成受贿一罪，有重大立功表现，减轻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某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特大挪用资金案（法院判决认定构成自首，从轻判处四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尚某涉黑案（系湖南省涉黑第一案，中央政法委督导组重点关注案件）；

贵州某房地产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某特大挪用银行资金案（先后经省、市、县区三级检察院审查，后作不起诉处理）；

某市建筑工程公司实际控制人曾某特大行贿案（涉案金额数千万元，后认定自首、立功，判处缓刑）等。


